
刘艾平、王海波、李朝晖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邯 郸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诉被告刘艾平、王海波、李朝
晖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
之 日 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的 第 3 日 上 午 11 时（遇 法 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2 号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陈青燕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朱 新 伟 与

被 告 陈 青 燕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
冀 0131 民初 2805 号民事判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石家庄市长安区班步英语培
训学校有限公司、河北悦贝
纳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
石家庄班步教育科技有限公
司：

本 院 审 理 原 告 常 志 强 、
陈燕诉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
班 步 英 语 培 训 学 校 有 限 公
司 、河 北 悦 贝 纳 教 育 科 技 集
团 有 限 公 司 、石 家 庄 班 步 教
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
冀 0102 民 初 13759 号 民 事 判
决书。判决如下：一、被告石
家庄市长安区班步英语培训
学 校 有 限 公 司 、石 家 庄 班 步
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
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
常 志 强 、陈 燕 课 时 费 12015
元；二、被告河北悦贝纳教育
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款
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；三、驳
回 原 告 常 志 强 、陈 燕 的 其 它
诉讼请求。自公告发出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于 公
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 照 对 方
当事人的人数提供上诉状副
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赵景录：
原 告 何 振 记 诉 被 告 赵 景

录 、李 亚 兰（2022）冀 0183 民
初 4203 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
一 案 ，原 告 何 振 记 在 法 定 期
限 内 提 起 上 诉 ，现 依 法 向 你
公告送达上诉状。限你自公
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院领
取上诉状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齐雷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世 超 与

被 告 齐 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31 民初 3337 号民
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河北尚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
司、刘金龙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杨 喜 来 、
杨占东与被告河北尚谷房地
产 经 纪 有 限 公 司 、刘 金 龙 房
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
0131 民 初 169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本 处 决 定 撤 销（2020）冀
石 燕 赵 证 民 字 第 509 号 、第
510 号 、第 513 号《公 证 书》，
该《公证书》自始无效。（燕赵
公 证 处 地 址 ：石 家 庄 市 新 华
区中华北大街 50 号军创国际
商 务 花 园 6 楼 ，咨 询 电 话 ：
0311-83030566）。
河北省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

毛 润 杰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33911，特 此
声明。

李 向 飞 不 慎 将 公 证 员 执
业 证 丢 失 ，证 件 编 号 为
1030612202212751，声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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